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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2022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1] 
 

2022 年，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按照自治

区党委、政府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决策部署，凝心聚力、攻坚克难，

交出了统筹疫情防控和文化旅游复苏发展的合格答卷。 

一、机构和人员 

2022 年末，纳入统计范围的全区文化和旅游单位
[2]
5275 个，从业

人员
[3]
46833 人。其中，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1959 个，

比上年减少 14个；从业人员 22286 人，比上年增加 152人。 

 

注：从 2019年开始星级饭店和旅行社纳入了统计范围 

二、艺术创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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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艺术创作演出出新出彩。聚焦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创作提升了舞剧《骑兵》、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舞蹈

《浪漫草原》、乌力格尔《草原之子》、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

等一批重点剧节目。舞剧《骑兵》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第十七届文华大奖，为我区首个同时荣获两个国家级大奖的

舞台艺术作品。深入实施乌兰牧骑“学·创·演”工程，组织创作各

类文艺作品 700余部，开展演出、宣传、服务等活动 7000余场次，开

展乌兰牧骑民兵连建设暨创作演出结对活动 200 余场次，乌兰牧骑改

革案例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全国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创新举办了第九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节。举办了第四届内蒙

古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第二届全区器乐比赛。组织开展了“百团千

场下基层”“草原音乐周末”“四季内蒙古演出季”等系列惠民演出

活动 1万余场次。 

2022 年末，全区共有艺术表演团体
[4]
229 个，比上年增加 8 个;从

业人员 9100 人，比上年减少 685人。其中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管理的

艺术表演团体 93个，占 40.61%;从业人员 6242人，占 68.59%。 

全年全区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 1.84 万场，同比下降 2.13%，其中

赴农村演出 1.13 万场，同比下降 1.74%。赴农村演出场次占总演出场

次的 61.41%；服务观众 896.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40%，其中农村

观众 355.01 万人次，占观众总人数的 39.61%。总收入 11.37亿元，同

比增长 9.96%，其中演出收入 0.45 亿元，同比下降 6.25%。 

2022 年全区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共组织政府购买的

公益演出 0.57 万场，同比下降 16.17%；服务观众 350.55 万人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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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14.21%。利用流动舞台车演出 0.18万场次，同比下降 10%；服

务观众 71.83万人次，同比下降 22.85%。 

 

  2018年-2022年全区艺术表演团体基本情况 

年  份 机构数（个） 
从业人员数

（人） 

演出场次

（万场） 

国内演出 

观众人次 

（万人次） 

总收入（万元） 

 #演出收入 

2018年 226 7993 3.13 1611.41 106009 7984 

2019年 264 9235 3.35 2237.97 109994 8272 

2020年 204 8555 1.94 1043.29 98726 2804 

2021年 221 9785 1.88 676.80 103486 4854 

2022年 229 9100 1.84 896.13 113786 4475 

 

年末全区文化和旅游部门艺术表演场馆 11 个，从业人员 75 人，

观众坐席数 0.66万个。全年共举行演出 0.67万场，观众 3.32万人次。 

   年末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美术馆 27 个，从业人员 212人。全年共

举办展览 194 个，同比增长 4.86%；参观人次 99.4 万人次，同比增长

6.92%。 

三、公共服务 

2022 年，公共服务效能持续提升。广场舞类作品《森林中的考考

乐》荣获全国第十九届“群星奖”，为国家文艺评奖制度改革以来首

次荣获该奖项。鄂尔多斯市、包头市顺利通过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创新发展复核，获得优秀档次，分列西部地区前两位。坚持项

目化推进、动态化管理、清单化落实“两个打造”任务，8个方面确定

的 25 项重点任务、112 个具体项目扎实推进、初见成效。组织举办了

内蒙古暨全国“乡村村晚”示范性展示、“唱响北疆”全区第四届群

众歌咏展演、第四届农牧民文艺汇演、全民阅读系列等活动。评选并



 4 

扶持全区农村牧区文化示范户 120 户，开展送戏曲进乡村示范性惠民

演出 160 场，图书馆文化馆分馆增加至 4293 个。 

 （一）公共图书馆
[5]
 

2022 年末全区共有公共图书馆 117 个，其中少儿图书馆 1 个，与

上年持平。全区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 1826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人

员 449人，占 24.58%；具有中级职称的人员 611人，占 33.46%。 

年末全区公共图书馆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 51.29 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 1.86%；图书总藏量
[6]
2313.96 万册，同比增长 7.87%；阅览室座

席数 3.96 万个，同比增长 10.61%，计算机 0.61 万台，供读者使用的

电子阅览终端 0.38 万台，基本与上年持平。2022年全区平均每万人公

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213.71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3.92 平方米；全区人

均图书藏量 0.96 册，比上年增加 0.07 册；全区人均购书费 1.38 元，

比上年增加 0.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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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区公共图书馆发放借书证
[7]
108.29 万个，同比增长 9.50%；

总流通人次
[8]
894.84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4%；书刊文献外借 531.89

万册次，同比增长 11.51%；外借人次 237.42 万人，同比下降 4.43%。

全年共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2370 次，同比增长 34.04%；参加人次

103.85 万人，同比增长 111.12%。 

（二）群众文化机构
[9]
 

年末全区共有群众文化机构 1201个，与上年持平。其中综合文化

站 1083 个，与上年持平。年末群众文化机构从业人员 5003 人，比上

年末增加 67 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 410 人，占 8.19%；具有中

级职称的人员 723 人，占 14.45%。全区群众文化机构实际使用房屋建

筑面积 108.4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15%；业务用房面积 71.12 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 2.11%。年末全区平均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451.52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17.81 平方米。全年全区群众文化机构共

组织开展各类活动
[10]

33560 场次，同比下降 0.82%；服务人次 1239.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60%。全区群众文化机构共有馆办文艺团体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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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演出 1811 场，观众 115.05 万人次。由文化馆（站）指导的群众

业余文艺团体 9771 个，馆办老年大学 34个。 

2022年全区群众文化机构开展活动情况 

 

四、市场管理和执法监督 

2022 年，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平稳有序。深入实施“引客入蒙”

奖励计划，积极倡导“内蒙古人游内蒙古”，有效提振了文化和旅游

市场信心。实施便民惠企服务行动，为经营困难旅行社暂退旅游服务

质量保证金 4690万元，涉企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结时限平均缩短 7 个

工作日，4类许可证可延期 6个月办理。评定了首批省级文明旅游示范

单位 24家。发布了内蒙古热点旅游线路诚信指导价，开展了未经许可

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私设“景点”问题等专项整治行

动。 

年末全区文化市场经营机构
[12]

（含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

乐场所和民营艺术表演团体、场馆等）2083 个，比上年减少 713 个，

性质 

举  办      

展  览     

（个） 

组织文艺  

活动次数   

（次） 

举办训      

练  班     

（次） 

组织公益

性讲座次

数     

（次） 

服  务       

人  次     

（万人次） 

总  计 2226 21954 8726  654  1239.58  

文化馆 577 4900 4333  654  796.44  

文化站 1649 17054 4393  0  443.14  

其中：乡镇站 1331 12350 3259  0  3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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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 9567人，比上年减少 4248 人。其中娱乐场所 1056个，比上

年减少 217 个；从业人员 4028 人，比上年减少 1394 人；全年营业收

入 7.30亿元，营业利润-6.29亿元。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

789 个，比上年减少 458 个；从业人员 1885 人，比上年减少 1469 人；

全年营业收入 1.20 亿元，营业利润-0.12亿元。年末全区旅行社 1071

个，比上年减少 139 个，从业人员 4008人，比上年减少 106人，全年

营业收入 4.32 亿元，利润总额-0.33 亿元。星级饭店 156 家，比上年

减少 70 家，从业人员 10756 人，比上年减少 1338 人，全年营业收入

15.30亿元，利润总额-2.84亿元。 

2022 年全区文化市场娱乐场所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网吧）、                                 

旅行社、星级饭店情况对比表 

分   类 机构数（个） 从业人员（人） 营业收入（亿元） 营业利润（亿元） 

年   度 2022 2021 增减 2022 2021 增减 2022 2021 增减 2022 2021 增减 

娱乐场所 1056 1273 -217 4028 5422 -1394 7.3 3.82 3.48 -6.29 0.69 -6.98 

互联网上

网服务场

所 

789 1247 -458 1885 3354 -1469 1.2 2.33 -1.13 -0.12 -0.18 0.06 

旅行社 1071 1210 -139 4008 4114 -106 4.32 7.7 -3.38 -0.33 -0.42 0.09 

星级饭店 156 226 -70 
1075

6 

1209

4 
-1338 15.3 18.19 -2.89 -2.84 -2.26 -0.58 

2022 年强化执法监督检查。认真开展系列执法行动，有效整治市

场突出问题。印发了《关于做好 2022年文化市场“扫黄打非”执法工

作的通知》《文化和旅游行业“扫黄打非”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等文

件，重点整治违规音乐和音像制品、涉重点领域境外有害出版物及信

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边疆地区执法协作，通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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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了边疆地区文化和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全区开展了为期 6

个月的专项整治工作，共出动执法人员 8300余人次，检查经营场所 1885

家次，举办现场宣传活动 66 场，印制、发放各类宣传图册 4 万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 800 余人次，集中整治有效线索 27条。 

五、资源开发和利用 

2022 年，资源开发利用不断深化。持续推动呼伦贝尔大草原—莫

尔格勒河景区、鄂尔多斯市亿利库布其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呼和

浩特市清水河县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新评

定 4A 级旅游景区 10 家、3A级旅游景区 21家、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

2 家。阿尔山旅游度假区成功创建为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投资 13.25

亿元的 26个项目已全面开工。评定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32个，

6 个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3 个镇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呼

伦贝尔市扎兰屯获评首批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呼和浩特市塞上老

街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通辽市草甘沙漠汽车运动营地等 3 家分

别获评 5C、4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呼和浩特市陆游房车营地等 6 家

获评 3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包头市达茂旗明安草原和锡林郭勒盟乌

拉盖草原入选首批国家级“红色草原”名单。蒙牛工业旅游区、包钢

工业旅游景区获评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伊利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

获评“2022 年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聚焦“感悟中华文化·畅游

祖国北疆”主题，举办了大草原、大兴安、大黄河等系列文化旅游活

动。成功举办内蒙古自治区第 2 届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开展了“赓

续红色血脉 培育时代新人”红色故事进校园系列活动，推出“亮丽内

蒙古 四季好风光”10 大精品旅游线路、“亮丽北疆”主题精品红色旅

游线路 10条。与教育厅联合公布自治区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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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营地）42 个。《干部包联旅游景区典型案例》入选全国《文化

和旅游领域纾困发展案例集》。2022 年末，全区共有 A 级旅游景区 

428 个，比上年末增加 24 个。其中，5A 级旅游景区 6 个，与上年持

平；4A 级旅游景区 145 个，比上年末增加 9 个；3A 级旅游景区 127

个，增加 11 个；2A 级旅游景区 150个，增加 4个。 

2022年全区接待国内游客
[13]

9249.08 万人次,同比下降 29.54%；全

区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053.92亿元,同比下降 27.84%。 

 

六、产业与科技 

2022 年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增效。组建了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全力打造自治区文化旅游旗舰企业。认定自治区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6 个、自治区重点培育文化产业园区 7 个，呼伦

贝尔古城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建立文

化和旅游产业重点项目库，年内完成投资额 38.28 亿元。开展招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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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活动，共有 17个项目落地实施，投资总额 21.9亿元，持续开展“百

城百区”文旅消费助企惠民行动，指导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

斯市创新消费模式、激发消费活力。组织发放电子消费券 9000余万元，

承兑资金 7587万元，直接拉动消费 4 亿多元。支持“内蒙古礼物”实

体店建设，授权 112 件（套）商品使用“内蒙古礼物”品牌。实施助

企纾困行动，投入 6.2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文化旅游行业恢复发展。加

强与金融机构合作，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制定旅游业金融服务方案，

重点推荐文化和旅游融资项目 67 个，达成融资意向 4.16 亿元。举办

了黄河几字弯内蒙古文化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和旅游行业校企对接

会、政银企对接交流会。 

2022 年科技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提升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建设。制

定《呼包鄂乌旅游一体化发展“十四五”工作方案》《呼包鄂乌智慧

文旅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四市旅游信息平台建设、旅游资源

和信息共享。加强网络安全，制定《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

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工作的通知》，加强重点敏感节点网络安全工作，

确保了党的二十大、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重要节点网络安全。推

进电子政务数据共享。在内蒙古政务服务平台上传数据总量 5398 条，

旅游景区查询功能在便民应用模块高频应用名列首位。推动研学旅游，

与教育厅联合开展自治区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

评定命名工作，共命名“内蒙自治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和

“内蒙自治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共 41个。印发《内蒙古自

治区旅游人才“双进”工程指导意见》，启动旅游人才“双进”工程。

伊利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2 年国家旅游科技示

范园区”名单，实现了我区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领域“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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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工业企业园区上榜。 

七、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2022 年，文物保护利用成效显著。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文

物保护条例》，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提供法律保障。聚焦长城、黄河

这两个中华民族形象，印发了长城保护规划、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

方案。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积极推

进馆藏文物数字化和预防性保护。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获批

挂牌，实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零的突破。组织实施文物保护工程项目

138 个，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萨拉乌苏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取

得阶段性进展。持续推进辽上京遗址、后城咀龙山时代石城遗址、彩

陶坡遗址等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为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

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有力实证。举办了“黄河从草原上

流过”“长城两边是故乡”“玉·见文明”等精品展览，鄂尔多斯博

物院“黄河几字弯里孕育的青铜文明展”入选国家文物局 2022年度“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组

织开展了“博物馆里过中秋”“博物馆里过大年”、博物馆进社区、

进校园等社会教育活动 2000 多场次，疫情期间推出了“云游博物馆”

宣传活动，内蒙古博物院、鄂尔多斯博物院志愿服务入选“全国博物

馆志愿服务典型案例”，内蒙古博物院入选国家教育部、文物局等八

部委开展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2022 年末，全区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49 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91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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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区共有文物机构 259 个，比上年减少 2 个。全区文物机构从

业人员 4131人，比上年末增加 372人。其中高级职称 412人，占 9.97%，

中级职称 660 人，占 15.97%。文物机构中，文物保护管理机构 83 个，

占 32.04%，博物馆
[14]

166 个，占 64.09%。从业人员中，文物保护管理

机构 787 人，占 19.05%；博物馆 3113人，占 75.35%。 

年末全区文物机构拥有藏品 139.92 万件/套，比上年增加 8.01万

件/套，增长 6.07%。其中，博物馆藏品 131.92 万件/套，占藏品总量

的 94.28%；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藏品 6.25万件/套，占藏品总量的 4.46%。

文物藏品中，一级文物 0.22 万件/套，占 0.16%；二级文物 0.61万件/

套，占 0.44%；三级文物 1.19万件/套，占 0.85%。 

全年文物机构共安排基本陈列
[15]

478 个，举办临时展览
[16]

186 个，

接待参观 582.19 万人次，同比下降 40.81%。其中博物馆接待观众

562.71 万人次，占文物机构接待观众总人次的 96.65%；文物保护管理

机构接待观众 19.48 万人次，占 3.34%。参观人群中未成年人 1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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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同比下降 41.02%，占参观总人数的 25.29%。 

 

2022 年，非遗传承保护有力有效。不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

性保护，公布了第七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58 项、扩展项目 28

项，确定保护单位 88 个。以黄河流域、长城沿线为重点，启动自治区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推荐申报国家级传承人 38人。增设传

统工艺工作站 5 个、非遗就业工坊 9 个，设立非遗曲艺书场 5 个、认

定自治区非遗研究基地 8 个。全面推进非遗特色村镇和街区建设，设

立“非遗在社区”试点 10个。实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传统工

艺振兴计划，举办全区非遗保护管理人员培训班，非遗保护传承水平

不断提升。组织举办了“2022 年黄河非遗大展”“中华颂·非遗传承

文脉”“全区非遗年货展”及内蒙古人类非遗代表作保护成果展演等

主题宣传展示活动，首届黄河非遗大展被文化和旅游部列为部省主办

的黄河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开展了“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

“中华文化月月传”“传统工艺大课堂”等社会教育活动。2022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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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98个 106处，

自治区级项目 545 个 908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82人（健在 69

人）、自治区级传承人 1087 人（健在 944 人）。 

2022 年末，全区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110 个，从业人员

658 人，开展各类非遗展览、演出、举办民俗活动 2406 场，参加人次

210.84 万人；举办各类培训班 404 场，培训人次 1.79 万人；组织非遗

研讨会及讲座 82场次。 

八、对外交流合作与宣传推广 

2022 年对外宣传走深走实。在中央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播出内

蒙古文化旅游形象广告，持续深化与人民网、新华网、抖音等新媒体

合作，“亮丽内蒙古 四季好风光”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满洲里边境

旅游试验区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为全国旅游业改革创新发展起到了先

行示范作用。融媒体直播《根脉》、文博综艺《长城长》《馆长请亮

宝》创造了我区文博类电视节目收视率新高。在内蒙古日报开设《北

疆文旅》刊发“中华文明探源”专版图文 21 期，利用文化和旅游宣传

矩阵编发“中华文化字里春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非遗表达”

（剪纸）等稿件 150 多篇、视频 30 余条。在香港建立了文化旅游营销

中心，建立了海外宣传推广项目库。参加了 2022“海外中国旅游文化

周”，与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共同推送了内蒙古文化旅游资源。

召开了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工作会议，吸收俄罗斯、蒙

古国 4 个地区入盟，进一步扩大了内蒙古旅游“国际朋友圈”。组团

参加第六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文

化和旅游主题推介活动。在青岛市举办内蒙古文化旅游主题推介活动，

与山东省合作开启了“百万人互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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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资金投入 

2022年,中央及自治区财政继续实施“三馆一站”免费开放补助资

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艺术发

展专项资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等重点项目，共补助各盟市文化和旅

游专项资金约 10.95 亿元。 

2022年全区文化和旅游及文物（不含基本建设投资）事业费 42.11

亿元，其中文化和旅游事业费
[17]

投入 35.08亿元，比上年增加 3.46 亿

元，占财政支出比重 0.59%；文物事业费
[18]

投入 7.03 亿元，比上年增

加 1.44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 0.12%。 

2018-2022 年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及文物事业费投入占全区财政支出情况 

年份 
财政支出 （亿

元） 

文化和旅游事

业费（亿元） 
占财政支出比重（％） 

文物事业费

（亿元） 

占财政支出比重

（％） 

2018 年 4806.3 27.85 0.58% 7.54 0.16% 

2019 年 5097.9 28.57 0.56% 6.53 0.13% 

2020 年 5268.2 29.58 0.56% 6.41 0.12% 

2021 年 5240 31.62 0.60% 5.59 0.11% 

2022 年 5885.1 35.08 0.59% 7.03 0.12% 

 

1、2022年全区文化和旅游事业费 35.08亿元，同比增长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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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年全区文物事业费 7.03亿元，同比增长 25.76%。 

 

3、2022 年全区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 146.11 元，比上年增长

14.36元，增长 10.89%，与上年增长率 7.12%相比增幅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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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治区财政厅统计，2022 年全区财政支出中，文化旅游体育传

媒经费
[19]

110.16亿元，比上年下降 2.39%，占财政支出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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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本公报中各项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存在着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

况。 

[2]文化和旅游单位是指全区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含文化和旅游系统、文

物系统）主办的或实行行业管理的文化和旅游机构，不含各级新闻出版、广播影

视等部门主办或管理的文化和旅游机构。根据现行的统计制度，文化和旅游部门

主办的文化和旅游单位（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等）全部纳入

了统计范围。实行行业管理的文化和旅游单位中，星级饭店、旅游社、民营艺术

表演团体、场馆，网吧和娱乐场所、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艺术品经营机构、

演出经纪机构纳入了统计范围。 

[3]从业人员是指在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含文化和旅游系统、文物系统）

主办或实行行业管理的机构中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统计范围同文化和旅

游单位。 

[4]艺术表演团体指由文化和旅游部门主办或实行行业管理（经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审批并领取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专门从事表演艺术等活动的各类专业

艺术表演团体。 

[5]公共图书馆是指由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主办的、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并提

供科学、文化等各种知识普及教育的机构。 

[6]公共图书馆总藏量指已编目的古籍、图书、期刊和报纸的合订本、手册、

手稿，以及缩微制品、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视听文献资料数量之和，不包括

电子图书。 

[7]公共图书馆发放的借书证数是指由公共图书馆发放，并在当年内使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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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次的借书证数。 

[8]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是指本年度内到图书馆场馆接受图书馆服务的总

人次，包括借阅书刊、咨询问题，以及参加各类读者活动等。 

[9]群众文化机构是指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主办的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

主要包括文化馆（含综合性文化中心、群众艺术馆）、文化站。 

[10]群众文化机构组织开展活动是指组织文艺活动、举办训练班、举办展览

和组织公益性讲座总和。 

[11]群众文化机构馆办文艺团体指由本馆人员组成的为群众提供文艺演出

的演出团队。 

[12]文化市场经营机构指经文化和旅游市场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并领取相

关许可或备案文件的、从事文化经营和文化服务活动的机构。 

[13]国内游客是指离开惯常居住环境，出行距离超过 10 公里，出游时间超

过 6小时，到国内其它地方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探亲访友、保健疗养、购物娱

乐、学习交流、会议培训或开展经济、文化、体育、宗教等活动，并与目的地不

形成雇佣关系的中国（大陆）居民。 

[14]博物馆指为了研究、教育、欣赏的目的，收藏、保护、展示人类活动和

自然环境的见证物，向公众开放，非营利性、永久性社会服务机构，主要包括文

化文物部门管理的博物馆（院）、开展活动的单位。 

[15]基本陈列指在本馆布置陈列、地点固定、时间较长的展出。 

[16]临时展览指在本机构内设置，由本馆设计布陈，形式比较多样的展出。 

[17]文化和旅游事业费是指自治区各级财政对文化和旅游系统主办单位的

文化和旅游经费投入总和。一般包括艺术表演团体、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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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化和旅游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不含基建拨款）及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企业

的财政补贴。根据现行统计口径，文化和旅游事业费不包括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的行政运行经费。2011-2018年度数据统计口径为文化事业费。 

[18]文物事业费是指自治区各级财政对文物事业的经费投入总和。一般包括

博物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等文物事业单位的财政拨款（不含基建拨款）及文物

部门所属企业的财政补贴。 

[19]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经费数据来源于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是指自治区

各级政府在文化和旅游、文物、体育、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方面的投入总和。 

 

 


